




《开封市电梯安全管理办法》行政处罚裁量标准（2021）
序

号
行政处罚依据 项 裁量等次 违法行为表现情形 处罚标准

1

《开封市电梯安全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 电梯使用单位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第二 、三、四、五、六、

七项规定的，由市、县（区）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未改正的，处1000元以

上5000元以下罚款。

《开封市电梯安全管理办法》第十四条 电梯使用单位对电梯的使用安全负责 。电梯使用单位应当熟悉

电梯的基本原理、性能、使用方法，熟悉并执行电梯有关的法律、法规，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制

定相应的管理方法，不断完善电梯的管理工作，检查和纠正电梯使用中的违章行为。电梯使用单位应

当做好下列电梯安全管理工作：

（一）电梯投入使用前或者投入使用后 30日内，应当依法向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办理使用登记

。电梯进行改造、修理，按照规定需要变更使用登记的，应当自改造、修理完成之日起30日内到原登

记部门办理变更登记；
（二）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在检验合格有效期届满前30日向电梯检验检测机构提出定期检验要

求，并及时对电梯检验中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 。不得使用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电梯 ；

（三）制定电梯使用安全管理制度，确定具有相应资格的电梯安全管理人员负责电梯日常使用管理工

作；

（四）在电梯轿厢内或者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的显著位置张贴有效的电梯使用标志 、安全注意事项

、警示标志、应急救援电话号码等，其中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的紧急制停按钮应当以明示方式告

知；

（五）在电梯出现故障或者发生异常情况时及时通知维护保养单位消除故障或者异常情况 ，在可能危

及乘客安全的情况下立即停止电梯运行 ；

（六）乘客被滞留在电梯轿厢时，及时组织应急救援；电梯发生事故后，依法开展事故救援，减少人

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保护事故现场并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
（七）委托取得相应许可的单位实施电梯安装 、改造、修理和维护保养；监督电梯维护保养单位定期

对电梯进行维护保养，并对维护保养记录进行确认；电梯维护保养单位变更时，应当在新维护保养合

同生效后30日内到原登记机关办理变更手续；

（八）对运载建筑材料、建筑垃圾以及易造成电梯损坏的大型家具 、家用电器等物品的，采取有效的

安全防护技术措施或者安排人员进行现场管理 ；

（九）制定电梯事故应急专项预案，每年至少进行1次事故应急演练；

（十）法律、法规、规章或者安全技术规范规定的其他电梯安全管理工作 。

电梯使用单位变更时，原电梯使用单位应当自变更之日起 3日内向新的电梯使用单位移交电梯的全部安

全技术档案。

对使用

未经检

验或者

检验不

合格的

电梯的

行政处
罚

轻微违法行为 首次违法，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责令限期改正

一般违法行为
二次违法，或逾期未改且未造成危害

后果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1000元以上3000元以

下的罚款

严重违法行为
多次违法或同时违反本条两项以上违

法行为，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3000元以上5000元以

下的罚款

2

《开封市电梯安全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 电梯使用单位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第二 、三、四、五、六、

七项规定的，由市、县（区）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未改正的，处1000元以

上5000元以下罚款。

《开封市电梯安全管理办法》第十四条 电梯使用单位对电梯的使用安全负责 。电梯使用单位应当熟悉

电梯的基本原理、性能、使用方法，熟悉并执行电梯有关的法律、法规，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制

定相应的管理方法，不断完善电梯的管理工作，检查和纠正电梯使用中的违章行为。电梯使用单位应

当做好下列电梯安全管理工作：

（一）电梯投入使用前或者投入使用后 30日内，应当依法向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办理使用登记

。电梯进行改造、修理，按照规定需要变更使用登记的，应当自改造、修理完成之日起30日内到原登

记部门办理变更登记；
（二）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在检验合格有效期届满前30日向电梯检验检测机构提出定期检验要

求，并及时对电梯检验中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 。不得使用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电梯 ；

（三）制定电梯使用安全管理制度，确定具有相应资格的电梯安全管理人员负责电梯日常使用管理工

作；

（四）在电梯轿厢内或者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的显著位置张贴有效的电梯使用标志 、安全注意事项

、警示标志、应急救援电话号码等，其中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的紧急制停按钮应当以明示方式告

知；

（五）在电梯出现故障或者发生异常情况时及时通知维护保养单位消除故障或者异常情况 ，在可能危

及乘客安全的情况下立即停止电梯运行 ；

（六）乘客被滞留在电梯轿厢时，及时组织应急救援；电梯发生事故后，依法开展事故救援，减少人

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保护事故现场并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
（七）委托取得相应许可的单位实施电梯安装 、改造、修理和维护保养；监督电梯维护保养单位定期

对电梯进行维护保养，并对维护保养记录进行确认；电梯维护保养单位变更时，应当在新维护保养合

同生效后30日内到原登记机关办理变更手续；

（八）对运载建筑材料、建筑垃圾以及易造成电梯损坏的大型家具 、家用电器等物品的，采取有效的

安全防护技术措施或者安排人员进行现场管理 ；

（九）制定电梯事故应急专项预案，每年至少进行1次事故应急演练；

（十）法律、法规、规章或者安全技术规范规定的其他电梯安全管理工作 。

电梯使用单位变更时，原电梯使用单位应当自变更之日起 3日内向新的电梯使用单位移交电梯的全部安

全技术档案。

对未制

定电梯

使用安

全管理

制度的

行政处

罚

轻微违法行为 首次违法，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责令限期改正



2

《开封市电梯安全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 电梯使用单位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第二 、三、四、五、六、

七项规定的，由市、县（区）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未改正的，处1000元以

上5000元以下罚款。

《开封市电梯安全管理办法》第十四条 电梯使用单位对电梯的使用安全负责 。电梯使用单位应当熟悉

电梯的基本原理、性能、使用方法，熟悉并执行电梯有关的法律、法规，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制

定相应的管理方法，不断完善电梯的管理工作，检查和纠正电梯使用中的违章行为。电梯使用单位应

当做好下列电梯安全管理工作：

（一）电梯投入使用前或者投入使用后 30日内，应当依法向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办理使用登记
。电梯进行改造、修理，按照规定需要变更使用登记的，应当自改造、修理完成之日起30日内到原登

记部门办理变更登记；

（二）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在检验合格有效期届满前30日向电梯检验检测机构提出定期检验要

求，并及时对电梯检验中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 。不得使用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电梯 ；

（三）制定电梯使用安全管理制度，确定具有相应资格的电梯安全管理人员负责电梯日常使用管理工

作；

（四）在电梯轿厢内或者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的显著位置张贴有效的电梯使用标志 、安全注意事项

、警示标志、应急救援电话号码等，其中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的紧急制停按钮应当以明示方式告

知；

（五）在电梯出现故障或者发生异常情况时及时通知维护保养单位消除故障或者异常情况 ，在可能危

及乘客安全的情况下立即停止电梯运行 ；
（六）乘客被滞留在电梯轿厢时，及时组织应急救援；电梯发生事故后，依法开展事故救援，减少人

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保护事故现场并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

（七）委托取得相应许可的单位实施电梯安装 、改造、修理和维护保养；监督电梯维护保养单位定期

对电梯进行维护保养，并对维护保养记录进行确认；电梯维护保养单位变更时，应当在新维护保养合

同生效后30日内到原登记机关办理变更手续；

（八）对运载建筑材料、建筑垃圾以及易造成电梯损坏的大型家具 、家用电器等物品的，采取有效的

安全防护技术措施或者安排人员进行现场管理 ；

（九）制定电梯事故应急专项预案，每年至少进行1次事故应急演练；

（十）法律、法规、规章或者安全技术规范规定的其他电梯安全管理工作 。

电梯使用单位变更时，原电梯使用单位应当自变更之日起 3日内向新的电梯使用单位移交电梯的全部安

全技术档案。

对未制

定电梯

使用安

全管理

制度的

行政处
罚

一般违法行为
二次违法，或逾期未改且未造成危害

后果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1000元以上3000元以

下的罚款

严重违法行为
多次违法或同时违反本条两项以上违

法行为，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3000元以上5000元以

下的罚款

3

《开封市电梯安全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 电梯使用单位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第二 、三、四、五、六、

七项规定的，由市、县（区）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未改正的，处1000元以

上5000元以下罚款。

《开封市电梯安全管理办法》第十四条 电梯使用单位对电梯的使用安全负责 。电梯使用单位应当熟悉

电梯的基本原理、性能、使用方法，熟悉并执行电梯有关的法律、法规，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制

定相应的管理方法，不断完善电梯的管理工作，检查和纠正电梯使用中的违章行为。电梯使用单位应

当做好下列电梯安全管理工作：

（一）电梯投入使用前或者投入使用后 30日内，应当依法向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办理使用登记
。电梯进行改造、修理，按照规定需要变更使用登记的，应当自改造、修理完成之日起30日内到原登

记部门办理变更登记；

（二）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在检验合格有效期届满前30日向电梯检验检测机构提出定期检验要

求，并及时对电梯检验中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 。不得使用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电梯 ；

（三）制定电梯使用安全管理制度，确定具有相应资格的电梯安全管理人员负责电梯日常使用管理工

作；

（四）在电梯轿厢内或者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的显著位置张贴有效的电梯使用标志 、安全注意事项

、警示标志、应急救援电话号码等，其中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的紧急制停按钮应当以明示方式告

知；

（五）在电梯出现故障或者发生异常情况时及时通知维护保养单位消除故障或者异常情况 ，在可能危

及乘客安全的情况下立即停止电梯运行 ；
（六）乘客被滞留在电梯轿厢时，及时组织应急救援；电梯发生事故后，依法开展事故救援，减少人

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保护事故现场并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

（七）委托取得相应许可的单位实施电梯安装 、改造、修理和维护保养；监督电梯维护保养单位定期

对电梯进行维护保养，并对维护保养记录进行确认；电梯维护保养单位变更时，应当在新维护保养合

同生效后30日内到原登记机关办理变更手续；

（八）对运载建筑材料、建筑垃圾以及易造成电梯损坏的大型家具 、家用电器等物品的，采取有效的

安全防护技术措施或者安排人员进行现场管理 ；

（九）制定电梯事故应急专项预案，每年至少进行1次事故应急演练；

（十）法律、法规、规章或者安全技术规范规定的其他电梯安全管理工作 。

电梯使用单位变更时，原电梯使用单位应当自变更之日起 3日内向新的电梯使用单位移交电梯的全部安

全技术档案。

对电梯

安全管

理人员

未取得

相应资

格的行
政处罚

轻微违法行为 首次违法，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责令限期改正

一般违法行为
二次违法，或逾期未改且未造成危害

后果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1000元以上3000元以

下的罚款



3

《开封市电梯安全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 电梯使用单位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第二 、三、四、五、六、

七项规定的，由市、县（区）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未改正的，处1000元以

上5000元以下罚款。

《开封市电梯安全管理办法》第十四条 电梯使用单位对电梯的使用安全负责 。电梯使用单位应当熟悉

电梯的基本原理、性能、使用方法，熟悉并执行电梯有关的法律、法规，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制

定相应的管理方法，不断完善电梯的管理工作，检查和纠正电梯使用中的违章行为。电梯使用单位应

当做好下列电梯安全管理工作：

（一）电梯投入使用前或者投入使用后 30日内，应当依法向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办理使用登记
。电梯进行改造、修理，按照规定需要变更使用登记的，应当自改造、修理完成之日起30日内到原登

记部门办理变更登记；

（二）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在检验合格有效期届满前30日向电梯检验检测机构提出定期检验要

求，并及时对电梯检验中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 。不得使用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电梯 ；

（三）制定电梯使用安全管理制度，确定具有相应资格的电梯安全管理人员负责电梯日常使用管理工

作；

（四）在电梯轿厢内或者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的显著位置张贴有效的电梯使用标志 、安全注意事项

、警示标志、应急救援电话号码等，其中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的紧急制停按钮应当以明示方式告

知；

（五）在电梯出现故障或者发生异常情况时及时通知维护保养单位消除故障或者异常情况 ，在可能危

及乘客安全的情况下立即停止电梯运行 ；

（六）乘客被滞留在电梯轿厢时，及时组织应急救援；电梯发生事故后，依法开展事故救援，减少人
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保护事故现场并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

（七）委托取得相应许可的单位实施电梯安装 、改造、修理和维护保养；监督电梯维护保养单位定期

对电梯进行维护保养，并对维护保养记录进行确认；电梯维护保养单位变更时，应当在新维护保养合

同生效后30日内到原登记机关办理变更手续；

（八）对运载建筑材料、建筑垃圾以及易造成电梯损坏的大型家具 、家用电器等物品的，采取有效的

安全防护技术措施或者安排人员进行现场管理 ；

（九）制定电梯事故应急专项预案，每年至少进行1次事故应急演练；

（十）法律、法规、规章或者安全技术规范规定的其他电梯安全管理工作 。

电梯使用单位变更时，原电梯使用单位应当自变更之日起 3日内向新的电梯使用单位移交电梯的全部安

全技术档案。

对电梯

安全管

理人员

未取得

相应资

格的行
政处罚

严重违法行为
多次违法或同时违反本条两项以上违

法行为，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3000元以上5000元以

下的罚款

4

《开封市电梯安全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 电梯使用单位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第二 、三、四、五、六、

七项规定的，由市、县（区）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未改正的，处1000元以

上5000元以下罚款。

《开封市电梯安全管理办法》第十四条 电梯使用单位对电梯的使用安全负责 。电梯使用单位应当熟悉

电梯的基本原理、性能、使用方法，熟悉并执行电梯有关的法律、法规，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制

定相应的管理方法，不断完善电梯的管理工作，检查和纠正电梯使用中的违章行为。电梯使用单位应

当做好下列电梯安全管理工作：

（一）电梯投入使用前或者投入使用后 30日内，应当依法向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办理使用登记
。电梯进行改造、修理，按照规定需要变更使用登记的，应当自改造、修理完成之日起30日内到原登

记部门办理变更登记；

（二）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在检验合格有效期届满前30日向电梯检验检测机构提出定期检验要

求，并及时对电梯检验中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 。不得使用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电梯 ；

（三）制定电梯使用安全管理制度，确定具有相应资格的电梯安全管理人员负责电梯日常使用管理工

作；

（四）在电梯轿厢内或者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的显著位置张贴有效的电梯使用标志 、安全注意事项

、警示标志、应急救援电话号码等，其中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的紧急制停按钮应当以明示方式告

知；

（五）在电梯出现故障或者发生异常情况时及时通知维护保养单位消除故障或者异常情况 ，在可能危

及乘客安全的情况下立即停止电梯运行 ；
（六）乘客被滞留在电梯轿厢时，及时组织应急救援；电梯发生事故后，依法开展事故救援，减少人

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保护事故现场并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

（七）委托取得相应许可的单位实施电梯安装 、改造、修理和维护保养；监督电梯维护保养单位定期

对电梯进行维护保养，并对维护保养记录进行确认；电梯维护保养单位变更时，应当在新维护保养合

同生效后30日内到原登记机关办理变更手续；

（八）对运载建筑材料、建筑垃圾以及易造成电梯损坏的大型家具 、家用电器等物品的，采取有效的

安全防护技术措施或者安排人员进行现场管理 ；

（九）制定电梯事故应急专项预案，每年至少进行1次事故应急演练；

（十）法律、法规、规章或者安全技术规范规定的其他电梯安全管理工作 。

电梯使用单位变更时，原电梯使用单位应当自变更之日起 3日内向新的电梯使用单位移交电梯的全部安

全技术档案。

对未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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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微违法行为 首次违法，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责令限期改正

一般违法行为
二次违法，或逾期未改且未造成危害

后果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1000元以上3000元以

下的罚款

严重违法行为
多次违法或同时违反本条两项以上违

法行为，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3000元以上5000元以

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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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市电梯安全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 电梯使用单位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第二 、三、四、五、六、

七项规定的，由市、县（区）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未改正的，处1000元以

上5000元以下罚款。

《开封市电梯安全管理办法》第十四条 电梯使用单位对电梯的使用安全负责 。电梯使用单位应当熟悉

电梯的基本原理、性能、使用方法，熟悉并执行电梯有关的法律、法规，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制

定相应的管理方法，不断完善电梯的管理工作，检查和纠正电梯使用中的违章行为。电梯使用单位应

当做好下列电梯安全管理工作：

（一）电梯投入使用前或者投入使用后 30日内，应当依法向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办理使用登记
。电梯进行改造、修理，按照规定需要变更使用登记的，应当自改造、修理完成之日起30日内到原登

记部门办理变更登记；

（二）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在检验合格有效期届满前30日向电梯检验检测机构提出定期检验要

求，并及时对电梯检验中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 。不得使用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电梯 ；

（三）制定电梯使用安全管理制度，确定具有相应资格的电梯安全管理人员负责电梯日常使用管理工

作；

（四）在电梯轿厢内或者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的显著位置张贴有效的电梯使用标志 、安全注意事项

、警示标志、应急救援电话号码等，其中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的紧急制停按钮应当以明示方式告

知；

（五）在电梯出现故障或者发生异常情况时及时通知维护保养单位消除故障或者异常情况 ，在可能危

及乘客安全的情况下立即停止电梯运行 ；
（六）乘客被滞留在电梯轿厢时，及时组织应急救援；电梯发生事故后，依法开展事故救援，减少人

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保护事故现场并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

（七）委托取得相应许可的单位实施电梯安装 、改造、修理和维护保养；监督电梯维护保养单位定期

对电梯进行维护保养，并对维护保养记录进行确认；电梯维护保养单位变更时，应当在新维护保养合

同生效后30日内到原登记机关办理变更手续；

（八）对运载建筑材料、建筑垃圾以及易造成电梯损坏的大型家具 、家用电器等物品的，采取有效的

安全防护技术措施或者安排人员进行现场管理 ；

（九）制定电梯事故应急专项预案，每年至少进行1次事故应急演练；

（十）法律、法规、规章或者安全技术规范规定的其他电梯安全管理工作 。

电梯使用单位变更时，原电梯使用单位应当自变更之日起 3日内向新的电梯使用单位移交电梯的全部安

全技术档案。

对电梯

使用单

位在电

梯出现

故障或

者发生

异常情

况时未

及时通

知维护

保养单
位消除

故障或

者异常

情况的

行政处

罚

轻微违法行为 首次违法，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责令限期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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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违法，或逾期未改且未造成危害

后果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1000元以上3000元以

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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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违法或同时违反本条两项以上违

法行为，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3000元以上5000元以

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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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市电梯安全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 电梯使用单位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第二 、三、四、五、六、

七项规定的，由市、县（区）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未改正的，处1000元以

上5000元以下罚款。

《开封市电梯安全管理办法》第十四条 电梯使用单位对电梯的使用安全负责 。电梯使用单位应当熟悉

电梯的基本原理、性能、使用方法，熟悉并执行电梯有关的法律、法规，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制

定相应的管理方法，不断完善电梯的管理工作，检查和纠正电梯使用中的违章行为。电梯使用单位应

当做好下列电梯安全管理工作：

（一）电梯投入使用前或者投入使用后 30日内，应当依法向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办理使用登记

。电梯进行改造、修理，按照规定需要变更使用登记的，应当自改造、修理完成之日起30日内到原登

记部门办理变更登记；

（二）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在检验合格有效期届满前30日向电梯检验检测机构提出定期检验要
求，并及时对电梯检验中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 。不得使用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电梯 ；

（三）制定电梯使用安全管理制度，确定具有相应资格的电梯安全管理人员负责电梯日常使用管理工

作；

（四）在电梯轿厢内或者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的显著位置张贴有效的电梯使用标志 、安全注意事项

、警示标志、应急救援电话号码等，其中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的紧急制停按钮应当以明示方式告

知；

（五）在电梯出现故障或者发生异常情况时及时通知维护保养单位消除故障或者异常情况 ，在可能危

及乘客安全的情况下立即停止电梯运行 ；

（六）乘客被滞留在电梯轿厢时，及时组织应急救援；电梯发生事故后，依法开展事故救援，减少人

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保护事故现场并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

（七）委托取得相应许可的单位实施电梯安装 、改造、修理和维护保养；监督电梯维护保养单位定期
对电梯进行维护保养，并对维护保养记录进行确认；电梯维护保养单位变更时，应当在新维护保养合

同生效后30日内到原登记机关办理变更手续；

（八）对运载建筑材料、建筑垃圾以及易造成电梯损坏的大型家具 、家用电器等物品的，采取有效的

安全防护技术措施或者安排人员进行现场管理 ；

（九）制定电梯事故应急专项预案，每年至少进行1次事故应急演练；

（十）法律、法规、规章或者安全技术规范规定的其他电梯安全管理工作 。

电梯使用单位变更时，原电梯使用单位应当自变更之日起 3日内向新的电梯使用单位移交电梯的全部安

全技术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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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开封市电梯安全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 电梯使用单位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第二 、三、四、五、六、

七项规定的，由市、县（区）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未改正的，处1000元以

上5000元以下罚款。

《开封市电梯安全管理办法》第十四条 电梯使用单位对电梯的使用安全负责 。电梯使用单位应当熟悉

电梯的基本原理、性能、使用方法，熟悉并执行电梯有关的法律、法规，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制

定相应的管理方法，不断完善电梯的管理工作，检查和纠正电梯使用中的违章行为。电梯使用单位应

当做好下列电梯安全管理工作：

（一）电梯投入使用前或者投入使用后 30日内，应当依法向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办理使用登记
。电梯进行改造、修理，按照规定需要变更使用登记的，应当自改造、修理完成之日起30日内到原登

记部门办理变更登记；

（二）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在检验合格有效期届满前30日向电梯检验检测机构提出定期检验要

求，并及时对电梯检验中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 。不得使用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电梯 ；

（三）制定电梯使用安全管理制度，确定具有相应资格的电梯安全管理人员负责电梯日常使用管理工

作；

（四）在电梯轿厢内或者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的显著位置张贴有效的电梯使用标志 、安全注意事项

、警示标志、应急救援电话号码等，其中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的紧急制停按钮应当以明示方式告

知；

（五）在电梯出现故障或者发生异常情况时及时通知维护保养单位消除故障或者异常情况 ，在可能危

及乘客安全的情况下立即停止电梯运行 ；
（六）乘客被滞留在电梯轿厢时，及时组织应急救援；电梯发生事故后，依法开展事故救援，减少人

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保护事故现场并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

（七）委托取得相应许可的单位实施电梯安装 、改造、修理和维护保养；监督电梯维护保养单位定期

对电梯进行维护保养，并对维护保养记录进行确认；电梯维护保养单位变更时，应当在新维护保养合

同生效后30日内到原登记机关办理变更手续；

（八）对运载建筑材料、建筑垃圾以及易造成电梯损坏的大型家具 、家用电器等物品的，采取有效的

安全防护技术措施或者安排人员进行现场管理 ；

（九）制定电梯事故应急专项预案，每年至少进行1次事故应急演练；

（十）法律、法规、规章或者安全技术规范规定的其他电梯安全管理工作 。

电梯使用单位变更时，原电梯使用单位应当自变更之日起 3日内向新的电梯使用单位移交电梯的全部安

全技术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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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令限期改正，处3000元以上5000元以

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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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市电梯安全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 电梯使用单位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第二 、三、四、五、六、

七项规定的，由市、县（区）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未改正的，处1000元以

上5000元以下罚款。

《开封市电梯安全管理办法》第十四条 电梯使用单位对电梯的使用安全负责 。电梯使用单位应当熟悉

电梯的基本原理、性能、使用方法，熟悉并执行电梯有关的法律、法规，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制

定相应的管理方法，不断完善电梯的管理工作，检查和纠正电梯使用中的违章行为。电梯使用单位应

当做好下列电梯安全管理工作：

（一）电梯投入使用前或者投入使用后 30日内，应当依法向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办理使用登记
。电梯进行改造、修理，按照规定需要变更使用登记的，应当自改造、修理完成之日起30日内到原登

记部门办理变更登记；

（二）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在检验合格有效期届满前30日向电梯检验检测机构提出定期检验要

求，并及时对电梯检验中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 。不得使用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电梯 ；

（三）制定电梯使用安全管理制度，确定具有相应资格的电梯安全管理人员负责电梯日常使用管理工

作；

（四）在电梯轿厢内或者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的显著位置张贴有效的电梯使用标志 、安全注意事项

、警示标志、应急救援电话号码等，其中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的紧急制停按钮应当以明示方式告

知；

（五）在电梯出现故障或者发生异常情况时及时通知维护保养单位消除故障或者异常情况 ，在可能危

及乘客安全的情况下立即停止电梯运行 ；
（六）乘客被滞留在电梯轿厢时，及时组织应急救援；电梯发生事故后，依法开展事故救援，减少人

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保护事故现场并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

（七）委托取得相应许可的单位实施电梯安装 、改造、修理和维护保养；监督电梯维护保养单位定期

对电梯进行维护保养，并对维护保养记录进行确认；电梯维护保养单位变更时，应当在新维护保养合

同生效后30日内到原登记机关办理变更手续；

（八）对运载建筑材料、建筑垃圾以及易造成电梯损坏的大型家具 、家用电器等物品的，采取有效的

安全防护技术措施或者安排人员进行现场管理 ；

（九）制定电梯事故应急专项预案，每年至少进行1次事故应急演练；

（十）法律、法规、规章或者安全技术规范规定的其他电梯安全管理工作 。

电梯使用单位变更时，原电梯使用单位应当自变更之日起 3日内向新的电梯使用单位移交电梯的全部安

全技术档案。

对电梯

使用单

位未委

托取得

相应许

可的单

位实施

电梯安
装、改

造、修

理和维

护保养

的行政

处罚

轻微违法行为 首次违法，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责令限期改正

一般违法行为
二次违法，或逾期未改且未造成危害

后果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1000元以上3000元以

下的罚款



7

《开封市电梯安全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 电梯使用单位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第二 、三、四、五、六、

七项规定的，由市、县（区）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未改正的，处1000元以

上5000元以下罚款。

《开封市电梯安全管理办法》第十四条 电梯使用单位对电梯的使用安全负责 。电梯使用单位应当熟悉

电梯的基本原理、性能、使用方法，熟悉并执行电梯有关的法律、法规，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制

定相应的管理方法，不断完善电梯的管理工作，检查和纠正电梯使用中的违章行为。电梯使用单位应

当做好下列电梯安全管理工作：

（一）电梯投入使用前或者投入使用后 30日内，应当依法向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办理使用登记
。电梯进行改造、修理，按照规定需要变更使用登记的，应当自改造、修理完成之日起30日内到原登

记部门办理变更登记；

（二）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在检验合格有效期届满前30日向电梯检验检测机构提出定期检验要

求，并及时对电梯检验中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 。不得使用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电梯 ；

（三）制定电梯使用安全管理制度，确定具有相应资格的电梯安全管理人员负责电梯日常使用管理工

作；

（四）在电梯轿厢内或者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的显著位置张贴有效的电梯使用标志 、安全注意事项

、警示标志、应急救援电话号码等，其中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的紧急制停按钮应当以明示方式告

知；

（五）在电梯出现故障或者发生异常情况时及时通知维护保养单位消除故障或者异常情况 ，在可能危

及乘客安全的情况下立即停止电梯运行 ；

（六）乘客被滞留在电梯轿厢时，及时组织应急救援；电梯发生事故后，依法开展事故救援，减少人
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保护事故现场并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

（七）委托取得相应许可的单位实施电梯安装 、改造、修理和维护保养；监督电梯维护保养单位定期

对电梯进行维护保养，并对维护保养记录进行确认；电梯维护保养单位变更时，应当在新维护保养合

同生效后30日内到原登记机关办理变更手续；

（八）对运载建筑材料、建筑垃圾以及易造成电梯损坏的大型家具 、家用电器等物品的，采取有效的

安全防护技术措施或者安排人员进行现场管理 ；

（九）制定电梯事故应急专项预案，每年至少进行1次事故应急演练；

（十）法律、法规、规章或者安全技术规范规定的其他电梯安全管理工作 。

电梯使用单位变更时，原电梯使用单位应当自变更之日起 3日内向新的电梯使用单位移交电梯的全部安

全技术档案。

对电梯

使用单

位未委

托取得

相应许

可的单

位实施

电梯安
装、改

造、修

理和维

护保养

的行政

处罚

严重违法行为
多次违法或同时违反本条两项以上违

法行为，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3000元以上5000元以

下的罚款

8

《开封市电梯安全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 电梯使用单位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第二 、三、四、五、六、

七项规定的，由市、县（区）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未改正的，处1000元以

上5000元以下罚款。

《开封市电梯安全管理办法》第十四条 电梯使用单位对电梯的使用安全负责 。电梯使用单位应当熟悉

电梯的基本原理、性能、使用方法，熟悉并执行电梯有关的法律、法规，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制

定相应的管理方法，不断完善电梯的管理工作，检查和纠正电梯使用中的违章行为。电梯使用单位应

当做好下列电梯安全管理工作：

（一）电梯投入使用前或者投入使用后 30日内，应当依法向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办理使用登记
。电梯进行改造、修理，按照规定需要变更使用登记的，应当自改造、修理完成之日起30日内到原登

记部门办理变更登记；

（二）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在检验合格有效期届满前30日向电梯检验检测机构提出定期检验要

求，并及时对电梯检验中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 。不得使用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电梯 ；

（三）制定电梯使用安全管理制度，确定具有相应资格的电梯安全管理人员负责电梯日常使用管理工

作；

（四）在电梯轿厢内或者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的显著位置张贴有效的电梯使用标志 、安全注意事项

、警示标志、应急救援电话号码等，其中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的紧急制停按钮应当以明示方式告

知；

（五）在电梯出现故障或者发生异常情况时及时通知维护保养单位消除故障或者异常情况 ，在可能危

及乘客安全的情况下立即停止电梯运行 ；
（六）乘客被滞留在电梯轿厢时，及时组织应急救援；电梯发生事故后，依法开展事故救援，减少人

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保护事故现场并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

（七）委托取得相应许可的单位实施电梯安装 、改造、修理和维护保养；监督电梯维护保养单位定期

对电梯进行维护保养，并对维护保养记录进行确认；电梯维护保养单位变更时，应当在新维护保养合

同生效后30日内到原登记机关办理变更手续；

（八）对运载建筑材料、建筑垃圾以及易造成电梯损坏的大型家具 、家用电器等物品的，采取有效的

安全防护技术措施或者安排人员进行现场管理 ；

（九）制定电梯事故应急专项预案，每年至少进行1次事故应急演练；

（十）法律、法规、规章或者安全技术规范规定的其他电梯安全管理工作 。

电梯使用单位变更时，原电梯使用单位应当自变更之日起 3日内向新的电梯使用单位移交电梯的全部安

全技术档案。

对电梯

使用单

位未监

督电梯

维护保

养单位

定期对

电梯进

行维护
保养，

并对维

护保养

记录进

行确认

的行政

处罚

轻微违法行为 首次违法，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责令限期改正

一般违法行为
二次违法，或逾期未改且未造成危害

后果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1000元以上3000元以

下的罚款

严重违法行为
多次违法或同时违反本条两项以上违

法行为，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3000元以上5000元以

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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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市电梯安全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 电梯使用单位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第二 、三、四、五、六、

七项规定的，由市、县（区）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未改正的，处1000元以

上5000元以下罚款。

《开封市电梯安全管理办法》第十四条 电梯使用单位对电梯的使用安全负责 。电梯使用单位应当熟悉

电梯的基本原理、性能、使用方法，熟悉并执行电梯有关的法律、法规，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制

定相应的管理方法，不断完善电梯的管理工作，检查和纠正电梯使用中的违章行为。电梯使用单位应

当做好下列电梯安全管理工作：

（一）电梯投入使用前或者投入使用后 30日内，应当依法向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办理使用登记
。电梯进行改造、修理，按照规定需要变更使用登记的，应当自改造、修理完成之日起30日内到原登

记部门办理变更登记；

（二）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在检验合格有效期届满前30日向电梯检验检测机构提出定期检验要

求，并及时对电梯检验中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 。不得使用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电梯 ；

（三）制定电梯使用安全管理制度，确定具有相应资格的电梯安全管理人员负责电梯日常使用管理工

作；

（四）在电梯轿厢内或者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的显著位置张贴有效的电梯使用标志 、安全注意事项

、警示标志、应急救援电话号码等，其中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的紧急制停按钮应当以明示方式告

知；

（五）在电梯出现故障或者发生异常情况时及时通知维护保养单位消除故障或者异常情况 ，在可能危

及乘客安全的情况下立即停止电梯运行 ；
（六）乘客被滞留在电梯轿厢时，及时组织应急救援；电梯发生事故后，依法开展事故救援，减少人

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保护事故现场并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

（七）委托取得相应许可的单位实施电梯安装 、改造、修理和维护保养；监督电梯维护保养单位定期

对电梯进行维护保养，并对维护保养记录进行确认；电梯维护保养单位变更时，应当在新维护保养合

同生效后30日内到原登记机关办理变更手续；

（八）对运载建筑材料、建筑垃圾以及易造成电梯损坏的大型家具 、家用电器等物品的，采取有效的

安全防护技术措施或者安排人员进行现场管理 ；

（九）制定电梯事故应急专项预案，每年至少进行1次事故应急演练；

（十）法律、法规、规章或者安全技术规范规定的其他电梯安全管理工作 。

电梯使用单位变更时，原电梯使用单位应当自变更之日起 3日内向新的电梯使用单位移交电梯的全部安

全技术档案。

对电梯

使用单

位在电

梯维护

保养单

位变更

时，未

在新维

护保养

合同生
效后30

日内到

原登记

机关办

理变更

手续的

行政处

罚

轻微违法行为 首次违法，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责令限期改正

一般违法行为
二次违法，或逾期未改且未造成危害

后果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1000元以上3000元以

下的罚款

严重违法行为
多次违法或同时违反本条两项以上违

法行为，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3000元以上5000元以

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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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市电梯安全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 电梯维护保养单位违反本办法第二十条第二 、三、四、五、

六、七、八项规定的，由市、县（区）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并处2000元以上2万

元以下罚款。

《开封市电梯安全管理办法》第二十条 电梯维护保养单位应当对其维护保养的电梯安全性能负责 ，并

按照有关安全技术规范和要求履行下列职责 ：

（一）对新承担维护保养的电梯进行安全性能确认 ；

（二）制定电梯维护保养方案，落实安全防护措施；

（三）协助电梯使用单位制定电梯安全管理制度和应急救援预案 ；

（四）对维护保养的电梯每15日至少进行1次维护保养；

（五）建立每部电梯的维护保养档案，并至少保存4年；

（六）发现电梯出现故障、发生异常情况或者接到相关通知后，应当及时消除故障和异常情况；发现
乘客滞留在电梯轿厢或者接到相关通知后 ，应当在规定时间内赶赴现场，采取应急救援措施，市区内

不超过30分钟，其他地区一般不超过l小时；

（七）在维护保养过程中发现电梯没有定期检验 、检验不合格的，或者存在事故隐患、报停、报废

的，应当立即向当地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报告 ；

（八）在许可的范围内开展业务，不得将电梯的维护保养业务转包或者分包 ；

（九）法律、法规、规章或者安全技术规范规定的其他安全管理职责 。

对未制

定电梯

维护保

养方

案，落

实安全

防护措
施的行

政处罚

轻微违法行为 首次违法，尚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2000元以上到5000元

罚款

一般违法行为
二次违法，未造成危害后果的或在限

定期限内未改正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

下的罚款

严重违法行为
多次违法或同时违反本条两项以上违

法行为，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

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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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市电梯安全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 电梯维护保养单位违反本办法第二十条第二 、三、四、五、

六、七、八项规定的，由市、县（区）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并处2000元以上2万

元以下罚款。

《开封市电梯安全管理办法》第二十条 电梯维护保养单位应当对其维护保养的电梯安全性能负责 ，并

按照有关安全技术规范和要求履行下列职责 ：

（一）对新承担维护保养的电梯进行安全性能确认 ；

（二）制定电梯维护保养方案，落实安全防护措施；

（三）协助电梯使用单位制定电梯安全管理制度和应急救援预案 ；
（四）对维护保养的电梯每15日至少进行1次维护保养；

（五）建立每部电梯的维护保养档案，并至少保存4年；

（六）发现电梯出现故障、发生异常情况或者接到相关通知后，应当及时消除故障和异常情况；发现

乘客滞留在电梯轿厢或者接到相关通知后 ，应当在规定时间内赶赴现场，采取应急救援措施，市区内

不超过30分钟，其他地区一般不超过l小时；

（七）在维护保养过程中发现电梯没有定期检验 、检验不合格的，或者存在事故隐患、报停、报废

的，应当立即向当地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报告 ；

（八）在许可的范围内开展业务，不得将电梯的维护保养业务转包或者分包 ；

（九）法律、法规、规章或者安全技术规范规定的其他安全管理职责 。

对未协

助电梯

使用单

位制定

电梯安
全管理

制度和

应急救

援预案

的行政

处罚

轻微违法行为 首次违法，尚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2000元以上到5000元

罚款

一般违法行为
二次违法，未造成危害后果的或在限

定期限内未改正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

下的罚款

严重违法行为
多次违法或同时违反本条两项以上违

法行为，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

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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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市电梯安全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 电梯维护保养单位违反本办法第二十条第二 、三、四、五、

六、七、八项规定的，由市、县（区）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并处2000元以上2万

元以下罚款。

《开封市电梯安全管理办法》第二十条 电梯维护保养单位应当对其维护保养的电梯安全性能负责 ，并

按照有关安全技术规范和要求履行下列职责 ：

（一）对新承担维护保养的电梯进行安全性能确认 ；

（二）制定电梯维护保养方案，落实安全防护措施；

（三）协助电梯使用单位制定电梯安全管理制度和应急救援预案 ；

（四）对维护保养的电梯每15日至少进行1次维护保养；
（五）建立每部电梯的维护保养档案，并至少保存4年；

（六）发现电梯出现故障、发生异常情况或者接到相关通知后，应当及时消除故障和异常情况；发现

乘客滞留在电梯轿厢或者接到相关通知后 ，应当在规定时间内赶赴现场，采取应急救援措施，市区内

不超过30分钟，其他地区一般不超过l小时；

（七）在维护保养过程中发现电梯没有定期检验 、检验不合格的，或者存在事故隐患、报停、报废

的，应当立即向当地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报告 ；

（八）在许可的范围内开展业务，不得将电梯的维护保养业务转包或者分包 ；

（九）法律、法规、规章或者安全技术规范规定的其他安全管理职责 。

对维护

保养的

电梯未

按照每

15日至

少进行

1次维
护保养

的行政

处罚

轻微违法行为 首次违法，尚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2000元以上到5000元

罚款

一般违法行为
二次违法，未造成危害后果的或在限

定期限内未改正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

下的罚款

严重违法行为
多次违法或同时违反本条两项以上违

法行为，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

罚款

13

《开封市电梯安全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 电梯维护保养单位违反本办法第二十条第二 、三、四、五、

六、七、八项规定的，由市、县（区）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并处2000元以上2万

元以下罚款。

《开封市电梯安全管理办法》第二十条 电梯维护保养单位应当对其维护保养的电梯安全性能负责 ，并

按照有关安全技术规范和要求履行下列职责 ：

（一）对新承担维护保养的电梯进行安全性能确认 ；

（二）制定电梯维护保养方案，落实安全防护措施；

（三）协助电梯使用单位制定电梯安全管理制度和应急救援预案 ；

（四）对维护保养的电梯每15日至少进行1次维护保养；
（五）建立每部电梯的维护保养档案，并至少保存4年；

（六）发现电梯出现故障、发生异常情况或者接到相关通知后，应当及时消除故障和异常情况；发现

乘客滞留在电梯轿厢或者接到相关通知后 ，应当在规定时间内赶赴现场，采取应急救援措施，市区内

不超过30分钟，其他地区一般不超过l小时；

（七）在维护保养过程中发现电梯没有定期检验 、检验不合格的，或者存在事故隐患、报停、报废

的，应当立即向当地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报告 ；

（八）在许可的范围内开展业务，不得将电梯的维护保养业务转包或者分包 ；

（九）法律、法规、规章或者安全技术规范规定的其他安全管理职责 。

对未按

照要求

建立和

保存电

梯的维
护保养

档案的

行政处

罚

轻微违法行为 首次违法，尚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2000元以上到5000元

罚款

一般违法行为
二次违法，未造成危害后果的或在限

定期限内未改正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

下的罚款



13

《开封市电梯安全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 电梯维护保养单位违反本办法第二十条第二 、三、四、五、

六、七、八项规定的，由市、县（区）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并处2000元以上2万

元以下罚款。

《开封市电梯安全管理办法》第二十条 电梯维护保养单位应当对其维护保养的电梯安全性能负责 ，并

按照有关安全技术规范和要求履行下列职责 ：

（一）对新承担维护保养的电梯进行安全性能确认 ；

（二）制定电梯维护保养方案，落实安全防护措施；

（三）协助电梯使用单位制定电梯安全管理制度和应急救援预案 ；
（四）对维护保养的电梯每15日至少进行1次维护保养；

（五）建立每部电梯的维护保养档案，并至少保存4年；

（六）发现电梯出现故障、发生异常情况或者接到相关通知后，应当及时消除故障和异常情况；发现

乘客滞留在电梯轿厢或者接到相关通知后 ，应当在规定时间内赶赴现场，采取应急救援措施，市区内

不超过30分钟，其他地区一般不超过l小时；

（七）在维护保养过程中发现电梯没有定期检验 、检验不合格的，或者存在事故隐患、报停、报废

的，应当立即向当地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报告 ；

（八）在许可的范围内开展业务，不得将电梯的维护保养业务转包或者分包 ；

（九）法律、法规、规章或者安全技术规范规定的其他安全管理职责 。

对未按

照要求

建立和

保存电
梯的维

护保养

档案的

行政处

罚

严重违法行为
多次违法或同时违反本条两项以上违

法行为，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

罚款

14

《开封市电梯安全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 电梯维护保养单位违反本办法第二十条第二 、三、四、五、

六、七、八项规定的，由市、县（区）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并处2000元以上2万

元以下罚款。

《开封市电梯安全管理办法》第二十条 电梯维护保养单位应当对其维护保养的电梯安全性能负责 ，并

按照有关安全技术规范和要求履行下列职责 ：

（一）对新承担维护保养的电梯进行安全性能确认 ；

（二）制定电梯维护保养方案，落实安全防护措施；

（三）协助电梯使用单位制定电梯安全管理制度和应急救援预案 ；
（四）对维护保养的电梯每15日至少进行1次维护保养；

（五）建立每部电梯的维护保养档案，并至少保存4年；

（六）发现电梯出现故障、发生异常情况或者接到相关通知后，应当及时消除故障和异常情况；发现

乘客滞留在电梯轿厢或者接到相关通知后 ，应当在规定时间内赶赴现场，采取应急救援措施，市区内

不超过30分钟，其他地区一般不超过l小时；

（七）在维护保养过程中发现电梯没有定期检验 、检验不合格的，或者存在事故隐患、报停、报废

的，应当立即向当地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报告 ；

（八）在许可的范围内开展业务，不得将电梯的维护保养业务转包或者分包 ；

（九）法律、法规、规章或者安全技术规范规定的其他安全管理职责 。

发现电

梯出现

故障、

发生异

常情况

或者接

到相关

通知
后，电

梯维护

保养单

位未及

时消除

故障和

异常情

况的行

政处罚

轻微违法行为 首次违法，尚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2000元以上到5000元

罚款

一般违法行为
二次违法，未造成危害后果的或在限

定期限内未改正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

下的罚款

严重违法行为
多次违法或同时违反本条两项以上违

法行为，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

罚款

15

《开封市电梯安全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 电梯维护保养单位违反本办法第二十条第二 、三、四、五、

六、七、八项规定的，由市、县（区）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并处2000元以上2万

元以下罚款。

《开封市电梯安全管理办法》第二十条 电梯维护保养单位应当对其维护保养的电梯安全性能负责 ，并

按照有关安全技术规范和要求履行下列职责 ：
（一）对新承担维护保养的电梯进行安全性能确认 ；

（二）制定电梯维护保养方案，落实安全防护措施；

（三）协助电梯使用单位制定电梯安全管理制度和应急救援预案 ；

（四）对维护保养的电梯每15日至少进行1次维护保养；

（五）建立每部电梯的维护保养档案，并至少保存4年；

（六）发现电梯出现故障、发生异常情况或者接到相关通知后，应当及时消除故障和异常情况；发现

乘客滞留在电梯轿厢或者接到相关通知后 ，应当在规定时间内赶赴现场，采取应急救援措施，市区内

不超过30分钟，其他地区一般不超过l小时；

（七）在维护保养过程中发现电梯没有定期检验 、检验不合格的，或者存在事故隐患、报停、报废

的，应当立即向当地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报告 ；

（八）在许可的范围内开展业务，不得将电梯的维护保养业务转包或者分包 ；
（九）法律、法规、规章或者安全技术规范规定的其他安全管理职责 。

发现乘

客滞留

在电梯

轿厢或
者接到

相关通

知后，

电梯维

护保养

单位未

在规定

时间内

赶赴现

场，采

取应急
救援措

施的行

政处罚

轻微违法行为 首次违法，尚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2000元以上到5000元

罚款

一般违法行为
二次违法，未造成危害后果的或在限

定期限内未改正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

下的罚款

严重违法行为
多次违法或同时违反本条两项以上违

法行为，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

罚款

16

《开封市电梯安全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 电梯维护保养单位违反本办法第二十条第二 、三、四、五、

六、七、八项规定的，由市、县（区）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并处2000元以上2万

元以下罚款。

《开封市电梯安全管理办法》第二十条 电梯维护保养单位应当对其维护保养的电梯安全性能负责 ，并

按照有关安全技术规范和要求履行下列职责 ：

（一）对新承担维护保养的电梯进行安全性能确认 ；

（二）制定电梯维护保养方案，落实安全防护措施；

（三）协助电梯使用单位制定电梯安全管理制度和应急救援预案 ；

（四）对维护保养的电梯每15日至少进行1次维护保养；

（五）建立每部电梯的维护保养档案，并至少保存4年；
（六）发现电梯出现故障、发生异常情况或者接到相关通知后，应当及时消除故障和异常情况；发现

乘客滞留在电梯轿厢或者接到相关通知后 ，应当在规定时间内赶赴现场，采取应急救援措施，市区内

不超过30分钟，其他地区一般不超过l小时；

（七）在维护保养过程中发现电梯没有定期检验 、检验不合格的，或者存在事故隐患、报停、报废

的，应当立即向当地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报告 ；

（八）在许可的范围内开展业务，不得将电梯的维护保养业务转包或者分包 ；

（九）法律、法规、规章或者安全技术规范规定的其他安全管理职责 。

电梯维

护保养

单位在

维护保

养过程

中发现

电梯没

有定期

检验、
检验不

合格

的，或

者存在

事故隐

患、报

停、报

废的，

未立即

轻微违法行为 首次违法，尚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2000元以上到5000元

罚款



16

《开封市电梯安全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 电梯维护保养单位违反本办法第二十条第二 、三、四、五、

六、七、八项规定的，由市、县（区）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并处2000元以上2万

元以下罚款。

《开封市电梯安全管理办法》第二十条 电梯维护保养单位应当对其维护保养的电梯安全性能负责 ，并

按照有关安全技术规范和要求履行下列职责 ：

（一）对新承担维护保养的电梯进行安全性能确认 ；

（二）制定电梯维护保养方案，落实安全防护措施；

（三）协助电梯使用单位制定电梯安全管理制度和应急救援预案 ；
（四）对维护保养的电梯每15日至少进行1次维护保养；

（五）建立每部电梯的维护保养档案，并至少保存4年；

（六）发现电梯出现故障、发生异常情况或者接到相关通知后，应当及时消除故障和异常情况；发现

乘客滞留在电梯轿厢或者接到相关通知后 ，应当在规定时间内赶赴现场，采取应急救援措施，市区内

不超过30分钟，其他地区一般不超过l小时；

（七）在维护保养过程中发现电梯没有定期检验 、检验不合格的，或者存在事故隐患、报停、报废

的，应当立即向当地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报告 ；

（八）在许可的范围内开展业务，不得将电梯的维护保养业务转包或者分包 ；

（九）法律、法规、规章或者安全技术规范规定的其他安全管理职责 。

电梯维

护保养

单位在

维护保

养过程

中发现

电梯没

有定期
检验、

检验不

合格

的，或

者存在

事故隐

患、报

停、报

废的，

未立即

一般违法行为
二次违法，未造成危害后果的或在限

定期限内未改正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

下的罚款

严重违法行为
多次违法或同时违反本条两项以上违

法行为，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

罚款

17

《开封市电梯安全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 电梯维护保养单位违反本办法第二十条第二 、三、四、五、

六、七、八项规定的，由市、县（区）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并处2000元以上2万

元以下罚款。

《开封市电梯安全管理办法》第二十条 电梯维护保养单位应当对其维护保养的电梯安全性能负责 ，并

按照有关安全技术规范和要求履行下列职责 ：

（一）对新承担维护保养的电梯进行安全性能确认 ；

（二）制定电梯维护保养方案，落实安全防护措施；

（三）协助电梯使用单位制定电梯安全管理制度和应急救援预案 ；

（四）对维护保养的电梯每15日至少进行1次维护保养；
（五）建立每部电梯的维护保养档案，并至少保存4年；

（六）发现电梯出现故障、发生异常情况或者接到相关通知后，应当及时消除故障和异常情况；发现

乘客滞留在电梯轿厢或者接到相关通知后 ，应当在规定时间内赶赴现场，采取应急救援措施，市区内

不超过30分钟，其他地区一般不超过l小时；

（七）在维护保养过程中发现电梯没有定期检验 、检验不合格的，或者存在事故隐患、报停、报废

的，应当立即向当地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报告 ；

（八）在许可的范围内开展业务，不得将电梯的维护保养业务转包或者分包 ；

（九）法律、法规、规章或者安全技术规范规定的其他安全管理职责 。

电梯维

护保养

单位未

在许可

的范围

内开展

业务，

将电梯

的维护
保养业

务转包

或者分

包的行

政处罚

轻微违法行为 首次违法，尚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2000元以上到5000元

罚款

一般违法行为
二次违法，未造成危害后果的或在限

定期限内未改正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

下的罚款

严重违法行为
多次违法或同时违反本条两项以上违

法行为，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

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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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市电梯安全管理办法》第三十三条 电梯使用单位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五条规定 ，未进行电梯检测

或者安全评估，或者未按照检测、安全评估意见对电梯进行维修、报废的，由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

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开封市电梯安全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电梯使用单位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

机构进行电梯检验或者安全评估：

（一）使用期限超过15年的；

（二）故障频发影响正常使用的；
（三）电梯曾遭遇水浸、火灾、雷击、地震等灾害影响的；

（四）达到设计使用年限仍需继续使用的；

（五）其他需要进行安全评估的。

电梯检验检测机构对电梯检验或者安全评估后应当提出继续使用 、维修或者报废的意见。电梯通过检

验或者安全评估可以继续使用的，电梯使用单位应当在办理使用登记证书变更后方可继续使用 ，并采

取加强检验、检测和维护保养等措施，确保使用安全。

对未进

行电梯

检测或

者安全

评估，

或者未

按照检

测、安
全评估

意见对

电梯进

行维修

、报废

的行政

处罚

轻微违法行为
首次违法，违法行为涉及电梯10台以

下，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

罚款

一般违法行为
违法行为涉及电梯10台以上的；二次

违法或逾期未改，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

的罚款

严重违法行为 多次违法，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3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

的罚款



备注：对同一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本办法与上位法有不同规定的，适用上位法。


